关于对《北京市通州区博士后工作站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促进产学研结合的有效载体，是催生企业创新发展动能的有效途径。近年来，通州区牢牢把握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，加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力度，充分发挥其“筑巢引凤 聚集人才”科技创新平台作用。目前，全区已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32家，引进培养博士后人才76人，主持或参与科研项目160余项，申报专利90余项，高质量创新创业硕果频频涌现。北京新闻、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陆续报道了我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成果，已成为城市副中心推动高精尖产业项目落地、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平台。

为进一步提升博士后工作效益和培养质量，区人力社保局深入研究了上海、深圳等地的博士后政策，调研学习了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朝阳、顺义等区的扶持政策，修改完善了《北京市通州区博士后工作站管理办法》，并已征求各产业主管部门和重点设站单位意见建议，重点从吸引人才、培养人才、留住人才三个方面加大支持服务力度，进一步提升政策吸引力，强化博士后工作效益和培养质量。新政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修订：

吸引人才方面：进站全职博士后直接认定为青年后备人才，可享受区级相关政策支持。
培养人才方面：获北京市科研资助或国家博士后基金资助的，按照资助标准的100%予以配套资金支持（原办法为5万元定额资助）；参加国家级大赛入围北京赛区预选赛和全国总决赛的，按照参赛等级和奖项给予3-10万元奖励资金。

留住人才方面：出站留在通州区工作，并签订3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（原办法为5年），给予一次性10万元出站留区补贴。

特此说明。

